
关于开展双流区中小学幼儿园 2022—2023 学年度 

教育科研工作业绩申报和会审工作的通知 

 
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： 

双流区教育局关于各学校 2022-2023 学年度教育工作责任目标进行

会审考核的通知已下发，为客观公正评价各学校教育科研工作，现将教育

科研工作业绩申报和会审工作的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考核对象：此次会审考核对象为：公、民办中小学（包括小学、

初中、高完中、一贯制、中职学校），公办幼儿园。其中，2023 年 9 月

新开办学校（园）不参加此次会审。民办幼儿园按照幼儿园规范办园行为

督导评估有关安排执行，不参加此次会审。转办园按照专项评估工作安排，

另行接受考核。 

时间 地点 会审考核对象 

11 月 8 日 

（周三） 

上午 

（9:00－12:00） 

棠湖中学实

验学校 C 区
多功能厅 

怡心街道、黄水镇域内各中小学 

下午 

（1:30－5:00） 
东升街道、彭镇域内各中小学 

11 月 9 日 

（周四） 

上午 

（9:00－12:00） 
九江街道、黄甲街道域内各中小学 

下午 

（1:30－5:00） 

西航港街道、永安镇、黄龙溪镇域内各
中小学 

11 月 10 日 

（周五） 

上午 

（9:00－12:00） 

东升街道、彭镇、九江街道、黄甲街道、

黄水镇域内各公办园 

下午 

（1:30－5:00） 

西航港街道、怡心街道、永安镇、黄龙
溪镇域内各公办园 

二、请各学校依据双流区教育科研工作业绩申报项目及分值（附件



1），如实填报双流区中小学幼儿园教育科研工作业绩申报表（附件 2），

申报项目的时限均指 2022 年 9月 1日至 2023 年 8月 31 日。 

三、科研业绩申报及认定：教育科研分值总分为 2分，申报后经现场

审核认定，核实无误后签字确认，区教科院提交给教育局，纳入区教育局

对中小学幼儿园教育工作考核。 

四、提交材料：会审现场提交盖有学校公章和法人签字的业绩申报表

一份，提供与申报表内容相关的印证材料一份。 

业绩申报表填写方式必须与附件2上的一致，印证材料是指业绩申报表

中项目相应的证明材料，如各级课题立项通知书、课题年度考核结果通知和

证书、各级课题结题证书；承担区级及以上级别科研成果展示、培训、成果

推广活动材料的通知、活动简讯，科研成果获各级教学成果奖的通知或证书。 

请各学校务必高度重视教育科研工作业绩年度申报工作，如实上报，

严禁弄虚做假。各学校根据附件 1填报附件 2，并于 2023 年 11 月 3日下

午 5 点前将附件 2（EXCEL）以“学校名称+2022-2023 学年度科研业绩申

报表”命名发送到 623757160@qq.com。 

联系人：易恩13658093028  段旭13880127768 李老师15680904429. 

附件：1.双流区中小学幼儿园教育科研工作业绩申报项目及分值 

2.双流区中小学幼儿园教育科研工作业绩申报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成都市双流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0 月 30 日 


